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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女士： 
 

《2007 年證券及期貨(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) 
(修訂)(第 2 號)規則》 (《修訂規則》) 

2007 年第 198 號法律公告 
 
你於2007年11月9日的來函收悉。你要求本人澄清下列事項： 
  
(a) 由行政總裁訂立上述規則的法律根據 
 
證監會的規則並非由行政總裁訂立。《修訂規則》由證監會根據《證券及期貨

條例》第 35(1)(a) 及 (b) 條於2007年8月29日的會議上訂立。依照證監會的慣常

做法，《修訂規則》其後由行政總裁代表本會簽署。 
 
(b) 有關安排於《證券及期貨 (修訂 )條例》(2006年第15號 )生效後的變更 
 
上述條例對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作出修訂，以設立行政總裁一職，並實際上將

擔任主席一職的人員的行政職責轉移予擔任行政總裁一職的人員。結果，主席

一職不再是一個行政職位，而此後行政總裁便一直履行以往由主席履行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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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能。因此自上述條例生效以來，證監會的慣常做法是由行政總裁簽署本會訂

立的所有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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